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
登之《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調整日常關聯交易上限金額的公告》，
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張沖

董事長

中國 •洛陽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張沖先生、謝軍先生、馬炎
先生、王國強先生及章榕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任紅燦先生及陳勇先生；
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晉占平先生、葉樹華先生、何寶峰先生及張雅
娟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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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6    证券简称：洛阳玻璃     编号:临 2020-037号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上限调整对本公司无重大影响（本公司不会因此对

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情况 

1、本公司金融服务交易 

2020年 1 月 22日，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与关联方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凯盛科技集团）签署《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凯盛科技集团为本公司于 2020 年度内提供

融资担保、资金代付等金融服务，且提供融资担保本金额度累计不超过

人民币 18 亿元，提供的资金代付本金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有

关详情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股东进行金

融服务关联交易的公告》。 

根据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业务经营实际需求，经双方协商一致，凯盛

科技集团同意增加其向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年度融资担保本金额

度，双方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在原协议的基础上，将

年度提供融资担保本金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8亿元变更为累计不超

过人民币 20亿元，其它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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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宜兴新能源日常关联交易 

2019年 5 月 28日，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建材（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宜兴新能源）

与远东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远东光电）签署《水电费用结算协议》。

根据协议，宜兴新能源与远东光电互相代收代付水电费，有关详情见本

公司同日发布的《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由于宜兴新能源与远东光电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双方实际用水

量增加，以及宜兴市水务集团统一上调自来水价格等因素，双方的自来

水使用金额均将增加，经双方协商签署《补充协议》，调整双方的全年费

用上限额度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次调整 

前 

本次调整 

后 

调整 

增加额 

水电费代

收代付 
远东光电 

为关联方代收

代付水费 
12万元 25万元 13万元 

由关联方代收

代付水费 
1.2万元 4万元 2.8万元 

（二）本次调整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公司金融服务交易 

2020年 12 月 21 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之预计担

保本金额度上限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签署《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之补充协议》。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张冲、谢军、陈勇、任红灿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为关联方凯盛科技集团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且提供融

资担保免收担保费用，本公司亦无无相应抵押或反担保。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五十六条规定，本次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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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宜兴新能源日常关联交易 

2020年 12 月 21 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与远东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水电费用结算协

议>之预计代收代付水费年度上限的议案》,同意宜兴新能源与远东光电

签署《补充协议》。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相关资料，就相关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

行了必要的沟通，同意进行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调整与凯盛科技集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之融资担保预

计本金额度上限系根据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业务经营实际之需要，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2）公司控股子公司宜兴新能源与远东光电《水电费用结算协议》

之预计代收代付水费年度上限调整，是基于宜兴新能源与远东光电的生

产规模不断扩大以及自来水价格上调等因素，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整体利益。 

（3）上述交易事项相关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就本次调整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相关事项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凯盛科技集团，本公司股东，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 34.84%

股份。 

法定代表人：彭寿 

注册资本：人民币 472512.9793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材料及轻工成套设备的研制、销售；轻工新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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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工程设计、咨询。招标代

理业务；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和生产；绿色能源项目的咨询、

设计、节能评估和建设工程总承包；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

咨询、服务，新能源及节能产品开发、推广应用、安装；太阳能建筑一

体化等房屋构件、集成房屋、新型房屋的技术开发、生产、组装、销售

及安装。玻璃及原材料、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玻璃产品的深

加工、制造、销售；非金属矿资源及制品的加工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

技术咨询、物化分析、热工测定；建材、煤矿、电力、化工、冶金、市

政工程机电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号 

（二）远东光电 

法定代表人：杨伯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万元 

主营业务：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光电技术的研发，微

晶玻璃、太阳能及风能配套设备、玻璃增透新材料的开发、研究、制造、

销售；玻璃涂膜；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地址：宜兴市高塍镇桃园开发区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远东光电为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宜兴新能

源 29.01%股份的股东，杨伯民先生任远东光电股份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

杨伯民先生亦同时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远东光电构成本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情况 

1、《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1）协议双方 

提供方:凯盛科技集团 

接受方: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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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议内容 

原金融服务协议第二条“本协议项下，提供方向接受方提供融资担

保本金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提供方向接受方提供的资金代付

本金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变更为“本协议项下，提供方向接

受方提供融资担保本金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提供方向接受方

提供的资金代付本金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 

除上述修改部分外，原协议的其余部分完全继续有效。 

2、水电费用结算《补充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宜兴新能源 

乙方：远东光电 

（2）协议内容 

 原协议第 1.3 条“甲方使用乙方横山水（自来水）费用由乙方向水

务集团进行付款，乙方向甲方提供水费发票。其后甲方依据发票金额付

款给乙方。甲方每月用水量最高为 300 m³，全年用水量最高为 3600 m³，

每月用水费用最高为 1000 元，全年费用最高为 12000元，具体费用以实

际用量为准。”，变更为“甲方使用乙方横山水（自来水）费用由乙方向

水务集团进行付款，乙方向甲方提供水费发票。其后甲方依据发票金额

付款给乙方。甲方每月用水量最高为 843.88m³，全年用水量最高为

10126.58m³，每月用水费用最高为 3333.33元，全年费用最高为 40000.00

元，具体费用以实际用量为准。”。 

原协议第 1.4 条“乙方使用甲方的工业水费用由甲方向水务集团进

行付款，甲方向乙方提供水费发票。其后乙方依据发票金额付款给甲方。

乙方每月用水量最高为 4200 m³，全年用电水量最高为 50400 m³，每月

用水费用最高为 10000 元，全年水费用最高为 120000 元，具体费用以实

际用量为准。”，变更为“乙方使用甲方的工业水费用由甲方向水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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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付款，甲方向乙方提供水费发票。其后乙方依据发票金额付款给甲

方。乙方每月用水量最高为 5411.26 m³，全年用电水量最高为 64935.06 

m³，每月用水费用最高为 20833.33 元，全年水费用最高为 250000.00 元，

具体费用以实际用量为准。”。 

除上述调整外，原协议的其余部分完全继续有效。 

四、本次调整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所涉及关联交易系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以自愿、

平等、互利、公允为原则开展。为保障公司发展项目和生产经营的资金

需求，股东方凯盛科技集团同意增加对本公司的年度融资担保额度支持，

本公司对凯盛科技集团提供的担保服务无需相应抵押或反担保。宜兴新

能源与远东光电根据双方生产规模扩大的实际需求，以及宜兴市水务集

团统一上调自来水价格等因素相应调整双方代收代付水费年度最高上限

额度。 

上述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会对本

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会

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董事会上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21日 


